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 “学法规、抓落实、

强管理”活动的通知 煤安监技装〔2020〕4 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

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有

关中央企业：

国家煤矿安监局决定 2020 年在全国煤矿开展“学法规、

抓落实、强管理”活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

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和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安排

部署，督促煤矿企业学法尊法用法守法，以学习培训《煤矿

安全规程》及《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煤矿防治水细则》

《防治煤矿冲击地压细则》（以下简称“一规程三细则”）

为重点，对标对表整改落实，全面强化煤矿安全管理，切实

提升煤矿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法治意识，进一步推进煤矿企

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现依法办矿、依法管矿，

推动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活动范围



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及其上级企业、集团公司，煤矿安全

设备材料生产制造企业，煤矿安全评价、检测、鉴定等中介

服务机构（以下统称为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

三、工作安排

（一）学习培训（2-6 月份）。以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

位为主体开展学习培训，分级分类学习煤矿安全法律法规标

准和“一规程三细则”，实现全员覆盖。

1.主要负责人重点学习培训内容。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

策；煤矿安全法律法规；煤矿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相

关要求；关于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投入保障、安全培训制度、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建立和落实的相关规定；托管煤矿安全管理；煤矿

生产能力管理相关规定和要求；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的重点内容；《煤矿安全规程》总则部分。

2.安全管理人员重点学习培训内容。煤矿安全重点法律

法规标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隐患排查治理等安

全管理制度建立和落实的相关规定；托管煤矿安全管理；煤

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的重点内容；“一规程三细则”

和《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中

安全管理类内容。

3.工程技术人员重点学习培训内容。“一规程三细则”

和《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煤矿瓦斯等级鉴定办法》中



工程技术类内容；井工煤矿按照专业分类学习关于井巷掘进

与支护、回采和顶板控制、防治煤与瓦斯突出、防治瓦斯和

煤尘爆炸、防治水、防灭火、防治冲击地压、提升运输、安

全监测监控、煤矿供电系统、电气设备防爆等技术规定和标

准；露天煤矿按照专业分类学习钻孔爆破、采装、运输、排

土、边坡、防治水、防灭火、爆炸物品管理、电气安全等技

术规定和标准；各类事故征兆、防范措施、避灾方法和事故

应急救援处置；本矿主要系统、主要灾害、关键环节的技术

规定、专项设计、专项措施；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

材料安全评估要求及安全措施的制定等。

4.其他从业人员重点学习培训内容。“一规程三细则”

和《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具体作业规定；岗位操作规程

和专项安全措施；各类事故征兆和自救、互救、避灾方法等。

5.事故、隐患责任人员“靶向式”培训。对煤矿生产安

全事故和监管监察部门查处的安全隐患相关责任人员，采取

反思式、检讨式、案例式精准培训，实现“缺什么、补什么”。

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学习培训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重

大隐患相关责任人员学习培训由市级以上煤矿安全监管部

门组织；一般隐患相关责任人员学习培训由煤矿企业组织。

（二）普法宣传（2-6 月份）。以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

察部门为主体，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组织开展普法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



1.视频讲座。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相关专业领域权威专

家，针对煤矿安全重点法律法规、“一规程三细则” 、煤

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开展系列视频讲座。

2.知识竞赛。国家煤矿安监局在 2020 年全国安全生产

月期间，利用国家煤监局官方微信平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煤矿从业人员开展煤矿安全网上知识竞赛活动。

3.煤矿安全法治宣讲。国家煤矿安监局和省级煤矿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抽调权威专家组成煤矿安全法治宣讲团，以煤

矿典型事故案例教训、法律法规政策红线、违法违规法律责

任为重点，分析事故原因、事故责任和事故教训，采取多种

方式“以案释法”，组织宣讲。

4.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汇总整理系统内煤矿安全普法宣传和警示教育资源开展普

法宣传活动。组织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利用企业报纸、电

视、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在矿区电

视台、矿区公共场所宣传屏等展播警示教育片。其中，“全

国安全生产月”期间，要在矿区电视台、公共场所宣传屏每

天集中时间展播煤矿安全警示教育视频。

（三）对标对表整改（2-8 月份）。煤矿安全生产经营

单位对照煤矿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程标准学习培训情况、煤矿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等组织自查

自改，边学习、边整改、边提高。



1.突出抓好蓄意违法违规问题的整改。对照《安全生产

法》《矿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关于安全生产责

任制、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安全投入、从业人员

的安全生产权利保障、劳务派遣、托管承包、中介机构执业

规定，以及保障煤矿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规范

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重点解决法律法规标准不执行、蓄意

违规突破法规底线的问题。

2.重点抓好“一规程三细则”落实不到位问题的整改。

井工煤矿严格对照“一规程三细则”中关于地质保障、矿井

建设、“一通三防”、防治水、顶板管理、运输提升、监控

通信等要求进行整改；露天煤矿严格对照钻孔爆破、采装、

运输、排土、边坡、防治水和防灭火等要求进行整改，重点

解决规程标准技术要求和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问题。

3.持续抓好安全生产标准化不能动态达标问题的整改。

对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关

于理念目标、矿长安全承诺、组织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

从业人员素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质

量控制、持续改进的相关要求进行整改，重点解决煤矿安全

生产标准化不能持续改进、动态达标的问题。

（四）督导检查（2-10 月份）。充分利用考试考核、评

估评价、督导检查等措施，督促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开展



分级、分类、分专业学习培训，把对标对表整改各项要求落

到实处，确保“真学、真查、真改”，务求取得实效。

1.组织全覆盖考试考核。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针对本

通知关于学习培训的内容分级、分类、分专业组织全员考试，

检验学习培训效果，7 月中旬之前形成学习培训和考试考核

报告，确保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管什么、懂什么”。

2.开展全覆盖检查评估。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针对本

单位自查自纠对标整改情况开展全覆盖检查，确保各项整改

要求落到实处。6 月底前，结合“一通三防”全覆盖专项监

察形成企业自查报告，9 月中旬前形成整体自查自改报告和

学习整改台账，确保对标对表整改工作取得实效。

3.强化全过程督导检查。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结

合专项整治、明查暗访、联系督导、专项监察等工作对活动

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活动开展不认真、自查自纠走过

场的，下调煤矿监管监察分类等级，实施重点监管监察，问

题严重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牵头

组织活动，会同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共同制定活动方案，

联合下发通知，组织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和煤矿安全监管

监察部门开展好本次活动。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于 2 月

13 日前将活动方案及联系人报国家煤矿安监局。



（二）按月排名通报。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牵头组织

对省内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活动开展情况按月以集团公

司为单位进行排名通报。12 月初，国家煤矿安监局将组织对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整体通报。

（三）注重活动实效。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结

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煤矿安全重点法律法规政

策、规程标准宣传教育活动。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

媒体扩大受众范围，充分利用通报、表彰、约谈等工作措施，

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做到真学、真查、真改，务求活

动取得实效。

（四）做好信息报送。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要及时汇

总分析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工作经验，梳理存在的问题，及

时报送活动期间好的经验和做法。要安排专人负责信息报送

工作，每两周至少报送 1 条简要工作信息，每月 5 日前报送

1 个典型经验和 1 个典型违法违规处罚曝光案例,在 11 月底

前形成工作总结报告国家煤矿安监局。

（五）强化督导检查。煤矿安全生产经营单位是本次活

动的主体，要把学习培训和对标对表整改要求细化到具体岗

位，学的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改的是什么都要建立台账。

煤矿上级企业、集团公司要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制定活动实

施方案，以上率下开展学习培训和自查自改，定期组织检查、

考试、考核、评估，按要求形成学习培训和考试考核报告、



自查自改报告、学习整改台账报属地监管部门和驻地煤矿安

全监察分局，集团公司对重点煤矿派出工作组、煤矿安全监

管监察部门对重点企业派出工作组，严督实导，确保实效。

联系人及电话：胡兰雨、陈曦，010-64463534,64464414，

64463770(带传真)。

邮 箱：chenxi@chinasafety.gov.cn。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2020 年 1 月 21 日


